
      內 港 漁 船 補 給 登 記      (正本) 

負責人：  補給漁船名稱及編號： 

絡電話：  補給漁船停泊地點： 

岸地點：  補給日期： 

    

補 給 物 品 名 稱 數量 

  

  

  

  

  

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號 / 漁船負責人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1. 海關蓋章後方視為有效. 

2. 登記表為一式兩份，正本交商號 /漁船負責人使用，副本存放於海關備案. 

3. 查詢電話:84900331 

 

海 關 人 員 填 寫 

 

值日官 

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 

日期:      年  月  日 

機關蓋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內 港 漁 船 補 給 登 記      (副本) 

商號/漁船負責人： 補給漁船名稱及編號： 

聯絡電話： 補給漁船停泊地點： 

補給品離岸地點： 補給日期： 

  

補 給 物 品 名 稱 數量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商號蓋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號 / 漁船負責人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說明: 

1. 海關蓋章後方視為有效. 

2. 登記表為一式兩份，正本交商號 /漁船負責人使用，副本存放於海關備案. 

3. 查詢電話:84900331 

 

海 關 人 員 填 寫 

 

值日官 

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 

 

日期:      年  月  日

機關蓋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

 

 
 
 

 

 

 
 
 
 

  

商號/漁船

聯

補給品離

  

 商號蓋
        

 

        

說明: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 

下列物必須在內港海關站登記後，才能可進行補給:

1. 菸草類:(香煙.少於 1000 枝或雪茄少於 1250g 除外.)

2. 酒精飲品類:(洋酒及紅酒少於 5 公升除外) 

3. 潤滑劑類. (少於 30 加侖除外) 

4. 船用柴油機及發電機. 

5. 船用雷達及導航儀器. 

6. 船用電池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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